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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标公司 

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

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0 年 11 月 5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限制性股

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今日，

公司披露拟调整前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名单，剔除 5 家

对标企业并新增 5 家对标企业。同时，公司将以调整后的对标企业

作为2023年度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对标企业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补充披

露以下事项。 

1.根据《平煤股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

法》（修订稿），公司所属行业为“煤炭采选业”，选取主营类型相

近、资产规模及运营模式类似、地域临近、煤炭赋存条件可比的 7

家 A股上市公司作为行业对标企业。如上述公司在2021年主营业务

等发生重大变化，与公司的产品和业务不再具备相关性，则由公司

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剔除或更换相关样本。现公司拟剔除部分

对标公司，主要原因系宏观市场因素变化及对标公司自身因素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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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前期选取对标企业的主营类型、产品结构、资产

规模、运营规模、地域临近、煤炭赋存、历史业绩及其变动情况、

所在行业及主营业务发展趋势等逐个分析前期对标公司选取的依据

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宏观市场因素变化的具体时点并说明，公司此

时剔除对标公司的时点是否存在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拟剔除对标公司

主营业务变化情况逐个分析，该对标公司主营业务、产品等是否发

生重大变化，是否符合公司更换相关样本相关标准。 

2.公告显示，公司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新增兖矿能源、

山西焦煤、淮北矿业、盘江股份和辽宁能源等 5 家公司。请公司结

合 5 家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、近期业绩变化情况，逐个说明公司

新增 5家对标公司的原因、科学性及合理性。 

3.公告显示，公司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中，对标公司

剔除了昊华能源、兰花科创、晋控煤业、新集能源和华阳股份等 5

家公司，调整数量较大。请公司说明（1）上述方案是否有利于促进

公司竞争力的提升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第十

一条的相关规定；（2）公司是否存在随意变更考核指标，变相输送

利益等情形。 

请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调整事项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

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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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


